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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至 2019 年我國消除愛滋母子垂直感染策略分析 

 

蘇星瑈＊、黃薰瑩、羅秀雲、詹珮君、李佳琪 

 

摘要 

為預防愛滋病毒透過母子垂直感染，我國自 2005 年起推動全面性免費孕婦

愛滋篩檢服務、孕產婦醫療照顧服務及疑似愛滋感染嬰幼兒醫療照護服務，已使

疫情受到有效控制。截至 2019年，我國透過產檢搭配愛滋篩檢共發現 452名愛滋

感染孕產婦，並提供 497 名愛滋孕產婦所生嬰幼兒照護服務，追蹤發現 12名母子

垂直感染個案。經進一步分析感染發生原因，主因為孕產婦於懷孕期間未接受愛滋

篩檢，或延遲於第二、第三孕期才接受檢查而通報，以及確認感染之孕產婦於懷孕

期間未穩定就醫服藥。此外，亦發現初步篩檢陽性孕產婦未持續追蹤確認愛滋感染

狀態，以及未回溯追蹤感染者女性於孕篩政策推動前所生子女，也可能因此漏失

預防母子垂直感染或及早發現與預防發病之風險。綜上，孕婦愛滋篩檢為預防母子

垂直感染之重要政策，我國仍需透過持續宣導推動愛滋篩檢、初篩陽性孕產婦追蹤

及強化愛滋孕產婦照護管理等策略，達到消除垂直感染愛滋之目標。 

 

關鍵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母子垂直感染、女性愛滋感染 

 

前言 

愛滋病毒主要經由血體液，並透過不安全性行為、共用針具及母子垂直感染

進行傳播。截至 2019 年底，我國累計通報女性個案數共計 2,096 人，占全國總

通報人數比率約 5%[1]；累計通報母子垂直感染愛滋病毒個案共 36 人。我國女性

愛滋感染者流行現況與全球愛滋疫情相較，為低盛行之狀態[2][3]。因年齡集中於

15–49 歲之育齡女性約占女性總人口之 70%，其生命歷程無可避免將面臨生育

需求，衍生有母子垂直感染之問題，因此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將婦女及兒童列為

愛滋防治重點對象，將婦女愛滋感染者其及所生嬰幼兒之健康照顧列為防治措施

中重要環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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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 2005 年起全面推展愛滋母子垂直感染防治策略，包括提供孕婦全面

愛滋篩檢服務、孕產婦醫療照顧及產婦與新生兒預防性投藥、新生兒追蹤採檢

等服務，使母子垂直感染愛滋疫情獲有效控制[6]，個案數顯著減少，近年僅零星

發生 1 至 2 例個案。惟每發生 1 名個案，都將造成醫療及社會成本龐大負荷。

本文除呈現現行預防愛滋母子垂直感染政策執行情形及近年幾乎零感染的成效

外，另將分析女性感染者懷孕期間之就醫及病毒量控制情形，並就特殊案例進行

討論，以供強化母子垂直感染策略參考。 

 

材料與方法 

我國自 2005 年起推動孕婦全面愛滋篩檢服務，搭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產前檢查服務時程，由醫療院所提供懷孕女性第一孕期愛滋篩檢，無論是否具有

健保身分，皆可獲得該項免費服務。配合孕婦全面篩檢愛滋計畫之實施，政府同時

提供愛滋感染孕產婦完整的醫療及照顧服務，透過孕期抗病毒藥物治療、產程及

產後預防性投藥、新生兒預防性投藥，並於出生滿 48 小時、1–2 個月及 4 個月

提供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NAT)、母乳替代品及追蹤採檢服務等，已成功地使母子

垂直感染愛滋疫情獲有效控制。 

    本研究以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計通報之愛滋感染女性及

其所生產之疑似或確診愛滋感染嬰幼兒進行分析。其中孕婦愛滋篩檢執行情形

資料係以全國醫療院所向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申報，由該署代收

代付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支應經費之產檢愛滋篩檢醫令進行分析。女性

個案資料包含國籍別、感染危險因子及其所生疑似或確診愛滋感染嬰幼兒之歷次

追蹤採檢紀錄，為公衛人員登載於愛滋個案追蹤管理系統之個案疫情調查及追蹤

訪視紀錄。孕產婦於醫療院所之就醫服藥資料來源為健保署定期提供疾管署進行

醫療費用支付之就醫領藥紀錄。另各孕期之病毒量檢驗資料，則為愛滋病指定醫事

機構上傳至愛滋個案追蹤管理系統之資料。個案所生子女數及其初次懷孕生產

年齡為介接內政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之資料，並以個案子女出生日回推其初次

懷孕年齡。本研究以 Excel 進行資料彙整並執行孕婦篩檢執行成果、孕產婦醫療

照顧情形、個案特性及其懷孕期間就醫服藥情形，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發生原因

分析。 

 

結果 

一、 孕婦全面篩檢愛滋計畫： 

我國每年孕婦愛滋篩檢約 20 萬人次，篩檢率約 99%。透過此政策發現之

新、舊感染者平均每年共約 41 人，其中約 9 人為新通報個案（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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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05 至 2019 年孕婦全面篩檢愛滋計畫執行概況 

年度 篩檢數 
陽性新通
報個案數 

陽性 

舊個案數 

陽性 

個案總數 

孕篩新通報 

個案陽性率 

（每十萬人口） 

健保產檢 

篩檢率 

2005* 235,791 27 36 63 11.45 - 

2006 199,428 31 26 57 15.54 95% 

2007 206,165 7 32 39 3.4 99.30% 

2008 200,148 6 19 25 3 99.50% 

2009 186,624 3 25 28 1.61 99.70% 

2010 187,729 3 33 36 1.6 99.80% 

2011 221,788 2 37 39 0.9 99.80% 

2012 226,230 6 30 36 2.65 99.80% 

2013 206,710 3 32 35 1.45 99.90% 

2014 224,198 7 44 51 3.12 99.60% 

2015 222,946 10 46 56 4.49 99.80% 

2016 212,378 7 31 38 3.3 99.70% 

2017 195,108 9 34 43 4.61 98.60% 

2018 187,300 5 32 37 2.67 99.30% 

2019 179,196 8 17 25 4.46 99.90% 

歷年平均 206,116 9 32 41 4 99.26% 

備註*：2005 年開辦孕婦全面篩檢愛滋計畫，涵括 2004 年累積未篩檢孕婦，故 2005 年篩檢數較高。 

 

有關近年零星發生之母子垂直感染個案，原因為孕產婦未接受愛滋篩檢

服務，或延遲至第二、第三孕期或臨產時才接受愛滋篩檢，因而錯失投藥黃金

期，導致母子垂直感染發生（案例 1）。此外，亦有發生孕婦篩檢陽性，但

未繼續接受確認檢驗，以致臨產時篩檢才發現為感染者，經立即予以預防性

處置，並未造成嬰幼兒感染之憾事（案例 2），案例詳述如下： 

1. 案例 1：2017 年，疾管署接獲 1 起愛滋寶寶確診通報事件。經疫情調查，得

知個案生母長年於國外經商，於懷孕 8 個月時才返臺接受產檢並接受愛滋

篩檢，於檢驗結果確診為陽性後通報，通報時病毒量將近 3 萬。雖立即給予

治療，於生產前已控制病毒量達測不到狀態，且生產時採剖腹產減少分娩過

程感染機會，並投予產婦及新生兒預防性藥物，該名新生兒仍於出生第 2 個

月確診感染。 

2. 案例 2：2019 年，1 名孕婦於其第 4 次懷孕時至婦產科診所接受產檢，因

愛滋初步篩檢結果為陽性，診所醫師建議個案至愛滋病指定醫院接受確認

檢驗，但孕婦之後未再進行產檢及愛滋確認檢驗。臨產時因醫師評估其有

毒品使用紀錄，屬於高風險族群，予以臨產婦愛滋快篩發現為陽性，並緊急

給予該名產婦及新生兒預防性投藥。該產婦經後續確認檢驗為愛滋感染

個案，新生兒經預防性治療，追蹤後排除愛滋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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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孕產婦醫療照顧服務： 

2005 年至 2019 年，我國經懷孕產檢發現之愛滋感染孕產婦共計 649 人次

（表一），部分感染者於孕期因個人或醫療因素選擇人工流產，或自行離境

返國，實際有生產之孕產婦共 452 人（含新、舊案）。其中本國籍共 395 人

(87.4%)，外國籍 57 人(12.6%)；外國籍以越南籍 24 人(5.3%)為多，其次為

中國籍 22 人(4.9%)。感染者危險因子以注射藥癮者為主(58.8%)，其次為異性

間不安全性行為(40.5%)。初次懷孕年齡主要為 25–29 歲(34.3%)，其次為 30–

34 歲(29.2%)，少數於 15–19 歲(1.3%)即有懷孕紀錄（表二）。 

 
表二、2005 年至 2019 年愛滋感染孕產婦通報時國籍別、

感染危險因子及初次懷孕年齡 (N = 452) 

   個案數 % 

總計  452 100% 

通報時國籍別 

中華民國  395 87.4% 

越南  24 5.3% 

中國  22 4.9% 

印尼  7 1.5% 

泰國  2 0.4% 

奈及利亞  1 0.2% 

寮國  1 0.2% 

感染危險因子     

注射藥癮者  266 58.8% 

性行為  183 40.5% 

不詳  3 0.7% 

初次懷孕年齡   

15-19  6 1.3% 

20-24  83 18.4% 

25-29  155 34.3% 

30-34  132 29.2% 

35-39  66 14.6% 

40-45  10 2.2% 

通報時檢體來源   

監所  137 30.3% 

醫療院所  122 27.0% 

孕婦篩檢  114 25.2% 

警方查獲  33 7.3% 

其他  27 6.0% 

衛生局所  1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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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分析 452 名孕產婦產下之 497 名嬰幼兒，其妊娠期間之就醫及病毒量

控制情形：孕期有就醫者共 414 人次(83%)，其中 74 人次(15%)至少一個孕期

有就醫，130 人次(26%)至少二個孕期有就醫，210 人次(42%)三個孕期皆有

就醫（表三）。83 名懷孕期間未就醫孕產婦之危險因子中，注射藥癮者 60 人

(72%)，異性間不安全性行為 22 人(27%)，不詳 1 人(1%)。另第三孕期病毒量

仍測得到者 51 人之危險因子中，注射藥癮者 35 人(69%)，異性間不安全性

行為 16 人(31%)。 

孕期病毒量控制情形為：第一孕期 99 人次(20%)病毒量控制達測不到，

第二孕期 199 人次(40%)病毒量控制達測不到，第三孕期 263 人次(53%)病毒

量控制達測不到。自 2016 年推動診斷即刻服藥策略後，孕產婦於第三孕期

病毒量控制達測不到之比率，由 2003 年至 2015 年的平均 39%，提高為 2016

年至 2019 年平均 89%（表四）。 
 

表三、2005 年至 2019 年嬰幼兒之愛滋感染孕產婦（生母）妊娠期間就醫及病毒量控制情形 

(N = 497) 

就醫情形樣態 

個
案
數 

% 

第一孕期病毒量 第二孕期病毒量 第三孕期病毒量 

測 

不 

到 

沒 

有 

值 

測 

得 

到 

測 

不 

到 

沒 

有 

值 

測 

得 

到 

測 

不 

到 

沒 

有 

值 

測 

得 

到 

僅第一孕期 

有就醫 
2 0% 0 2 0 - - - - - - 

僅第二孕期 

有就醫 
8 2% - - - 3 2 3 - - - 

僅第三孕期 

有就醫 
64 13% - - - - - - 15 26 23 

第一、二孕期
有就醫 

11 2% 3 4 4 6 2 3 - - - 

第二、三孕期
有就醫 

116 23% - - - 42 22 50 71 23 22 

第一、三孕期
有就醫 

3 1% 0 2 1 - - - 0 3 0 

第一、二、三
孕期皆有就醫 

210 42% 96 53 61 148 43 19 177 27 6 

第一、二、三
孕期皆未就醫 

83 17% - - - - - - - - - 

合計 497 100% 
99 

(20%) 

61 

(12%) 

66 

(13%) 

199 

(40%) 

69 

(14%) 

75 

(15%) 

263 

(53%) 

79 

(16%) 

5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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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497 名嬰幼兒之愛滋感染孕產婦（生母）歷年第三孕期病毒量控制情形 

生產年* 

病毒量 

測得到 

（含未就醫病毒

量沒有值者） 

% 

有就醫 

病毒量 

沒有值 

% 
病毒量 

測不到 
% 總計 

母子垂直感

染個案數 

（依通報年） 

2003 年 0 0% 1 100% 0 0% 1 0 

2004 年 4 50% 4 50% 0 0% 8 5 

2005 年 26 62% 13 31% 3 7% 42 5 

2006 年 30 64% 10 21% 7 15% 47 4 

2007 年 19 59% 6 19% 7 22% 32 0 

2008 年 17 39% 9 20% 18 41% 44 1 

2009 年 4 17% 5 22% 14 61% 23 0 

2010 年 11 31% 7 19% 18 50% 36 0 

2011 年 4 15% 8 31% 14 54% 26 1 

2012 年 6 24% 6 24% 13 52% 25 0 

2013 年 6 22% 1 4% 20 74% 27 0 

2014 年 16 41% 1 3% 22 56% 39 1 

2015 年 3 8% 6 15% 30 77% 39 0 

2016 年 4 13% 1 3% 25 83% 30 0 

2017 年 2 8% 0 0% 23 92% 25 1 

2018 年 0 0% 0 0% 31 100% 31 0 

2019 年 3 14% 1 5% 18 82% 22 2 

總計 155 31% 79 16% 263 53% 497 20 

* 由於預防母子垂直感染政策回溯追蹤 HIV 女性個案生產之嬰幼兒，因此有生產年為 2003、

2004 年情形 

 

自 2005 年推動孕婦全面篩檢愛滋政策，孕篩執行率由 95%提升至 2019

年之 99.9%。孕篩發現新舊愛滋個案數於 2005、2006 及 2015 年分別出現高

峰，平均約 60 人 HIV 確診女性懷孕，於 2018 及 2019 年確診女性懷孕數則呈

現下降趨勢。母子垂直感染個案數由 2005 年之 5 例至近年僅零星發生 1 至 2

例個案。孕產婦於第三孕期之病毒量測不到率則由 2005 年之 10%逐年提升至

2019 年之 82%（圖一）。綜上，我國於推動母子垂直感染防治策略後，孕產婦

個案之病毒量控制情形獲改善，有效控制母子垂直感染愛滋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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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歷年孕婦全面篩檢愛滋計畫執行概況 

備註：2019 年通報 2 名個案，1 名為 2004 年前孕篩政策實施前出生，1 名為 2005 年孕篩政
策後出生（生母孕篩結果為陰性），2 名個案之生母於通報後皆未告知公衛生人員曾生
育子女，致 2 名個案於 14 歲時皆因發病通報，經基因序列比對及流行病學疫調，研判
為母子垂直感染。 

 

三、 母子垂直感染案例分析： 

自 2005 年至 2019 年底，累計有 36 名母子垂直感染個案，其中 22 名為

2004 年以前孕篩政策實施前出生個案，14 名為 2005 年後出生個案。而 2005

年後出生個案中之 12 名為公衛人員依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

益保障條例第 13 條及醫事人員發現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通報辦法第 2 條

規定，於追蹤愛滋感染女性所生嬰幼兒時發現，顯見孕篩政策實施後有助於及

早發現母子垂直感染個案，有效避免個案後續延遲診斷之風險，及早予以治療

及照護。2005 年後出生而非經追蹤發現之特殊案例，發現情境如下： 

1. 案例 1： 2014 年，1 名 2 歲嬰幼兒因上呼吸道症狀住院治療，公衛人員於

疫調其他個案時，發現為該名嬰幼兒生母之性伴侶為確診個案，警覺該名嬰

幼兒可能有感染風險。雖生母於懷孕時愛滋篩檢為陰性，仍建議嬰幼兒接受

愛滋檢查，後嬰幼兒確診感染，經追蹤個案之案母，案母亦確診感染，經基

因序列比對，研判為母子垂直感染。 

2. 案例 2：2019 年，1 名 14 歲青少女因嚴重感冒症狀住院治療，經臨床醫師

評估後進行愛滋檢驗並確診感染。疫情調查發現，個案生母於懷孕時產檢愛

滋篩檢結果為陰性，於產下個案 2 個月後因施用毒品入監，入監篩檢時通報

為愛滋感染者，但未告知公衛人員曾育有子女，且個案出生後即未與生母同

住，因此直到個案青少年時期發病才發現感染。經流行病學調查及基因序列

比對，研判為母子垂直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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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篩政策實施後，經公衛人員追蹤發現之 12 名個案之案母中，11 名(92%)

為本國籍，1 名(8%)為外國籍。感染危險因子：9 名(75%)為注射藥癮者，3 名

(25%)為異性間不安全性行為（表五）。12 名個案之案母懷孕期間疫調樣態

分類如下： 

1. 案母於懷孕期間皆未接受產檢，至臨產時快篩才發現為愛滋感染者後通報，

經追蹤發現其子女遭感染，共 3 例。 

2. 案母懷孕期間產檢為陰性，生產後經其他篩檢管道發現為感染者後，回溯追

蹤發現子女遭感染，共 2 例。 

3. 案母為已通報感染者，懷孕期間未就醫服藥及產檢，至臨產時才發現其

懷孕，經追蹤發現其子女遭感染，共 2 例。 

4. 案母為已通報感染者，懷孕期間有就醫，但未規則服藥，至第三孕期病毒量

仍測得到，經追蹤發現子女遭感染，共 4 例。 

5. 案母為已通報感染者，第一孕期未就醫，第二、三孕期才就醫，雖第三孕期

病毒量控制達測不到，經追蹤發現子女仍遭感染，共 1 例。 

 
表五、2005 年至 2019 年母子垂直感染個案追蹤確診時程 

序 

國
籍
別 

目前 

狀況 

生日
年 

HIV 

診斷 

年份 

案
母 

國
籍 

案母 

診斷
年分 

案母 

危險因
子 

案母就醫及病毒量情形 
寶寶定期追蹤採檢

結果 

第一孕期 第二孕期 第三孕期 
48
小
時 

2
個
月 

4
個
月 

12 個
月以
上 

1 

本
國
籍 

存活 2005 2005 

本
國
籍 

2005 
注射藥
癮者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未就醫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     

2 

本
國
籍 

存活 2005 2008 

本
國
籍 

2005 
注射藥
癮者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未就醫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   (+)   

3 

本
國
籍 

存活 2005 2006 

本
國
籍 

2006 
注射藥
癮者 

未就醫 未就醫 未就醫     (+)   

4 

本
國
籍 

存活 2005 2008 

本
國
籍 

2005 
注射藥
癮者 

未就醫 未就醫 未就醫       (+) 

5 

本
國
籍 

存活 2005 2008 

外
國
籍 

2005 

異性間
不安全
性行為 

未就醫 未就醫 未就醫       (+) 

6 

本
國
籍 

死亡 2006 2006 

本
國
籍 

2005 
注射藥
癮者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死
亡 

      

7 

本
國
籍 

離境 2006 2007 

本
國
籍 

2004 
注射藥
癮者 

未就醫 未就醫 未就醫 (+) (+)     

8 

本
國
籍 

存活 2006 2006 

本
國
籍 

2004 
注射藥
癮者 

未就醫 未就醫 未就醫       (+)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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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五、2005 年至 2019 年母子垂直感染個案追蹤確診時程 

序 

國
籍
別 

目前 

狀況 

生日
年 

HIV 

診斷 

年份 

案
母 

國
籍 

案母 

診斷
年分 

案母 

危險因
子 

案母就醫及病毒量情形 
寶寶定期追蹤採檢

結果 

第一孕期 第二孕期 第三孕期 
48
小
時 

2
個
月 

4
個
月 

12 個
月以
上 

9 

本
國
籍 

存活 2006 2007 

本
國
籍 

2007 
注射藥
癮者 

未就醫 未就醫 未就醫       (+) 

10 

本
國
籍 

離境 2008 2009 

本
國
籍 

2008 
注射藥
癮者 

未就醫 未就醫 未就醫 (+) (+)     

11 

本
國
籍 

存活 2014 2014 

本
國
籍 

2014 

異性間
不安全
性行為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       

12 

本
國
籍 

存活 2017 2017 

本
國
籍 

2016 

異性間
不安全
性行為 

未就醫 

有就醫 

病毒量 

測得到 

有就醫 

病毒量 

測不到 

(-) (+)     

13 

本
國
籍 

存活 2011 2014 

本
國
籍 

2014 
注射藥
癮者 

案母懷孕產檢為陰性，於個案確診通報後，才發
現案母感染  

14 

本
國
籍 

存活 2005 2019 

本
國
籍 

2006 
注射藥
癮者 

案母懷孕產檢為陰性，通報後未告知有生產子
女，至個案於青少年時期發病，經基因序列比對
研判為母子垂直感染 

 

討論 

我國愛滋感染女性最主要的感染原因為異性間不安全性行為及注射藥癮

行為，而愛滋病毒會透過母親懷孕、分娩和哺餵母乳等過程傳染給新生兒，感染

機率為 15%–45%之間[7]。因此，要有效預防母子垂直感染愛滋病毒發生，應從

初段預防做起[8]。國內自 2005 年起推動孕產婦全面篩檢愛滋計畫，已大幅提升

提早發現孕產婦感染愛滋病毒及介入措施及早執行之機會，對預防母子垂直感染

有良好效益。然而近年發生之特殊案例，例如孕產婦懷孕期間未接受產檢，於臨產

時才發現為感染者，以及初篩陽性孕產婦未繼續追蹤確認檢驗結果等情形，都增加

了嬰兒暴露在愛滋感染的風險。為了防堵可能的漏洞，除持續加強宣導愛滋篩檢之

重要性，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修法將疑似感染愛滋之孕產婦納入法定傳染病

通報對象，賦予公衛人員能以公權力持續追蹤及掌握初篩陽性孕產婦個案，儘快

追蹤確認其愛滋病毒感染情形，如發現確實感染，才能及早介入因應措施。 

另分析愛滋感染孕產婦醫療照護情形發現，未能定期就醫、孕期太晚就醫，或

雖然有就醫但未能好好服藥使體內病毒量未達測不到狀態等，都可能造成母子

垂直感染個案。進一步分析發現未配合醫療及照護措施之愛滋感染孕產婦(包含第

三孕期病毒量仍測得到之孕產婦感染者，以及孕期未就醫服藥之孕產婦感染者)，

其感染危險因子多為注射藥癮，可能因成癮性藥物之影響、處於社會弱勢，或生理、

心理及社會等綜合因素，使其難以重視自身健康需求[9] [10]，而有不穩定就醫、

服藥順從性不佳等情形，未來應持續加強此類困難個案之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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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未成年懷孕的女性感染者雖佔少數，然透過疫調發現，該些未成年懷孕

女性個案多因處於高風險家庭，或有經濟困難、家暴、藥癮等處境，以致其於成長

歷程容易出現輟學、用藥、依附於不健康之伴侶關係而有反覆懷孕或遭受性剝削等

情形，這些情形都將影響其後續穩定就醫服藥。由於此類個案背後之原因複雜，其

生理、心理及社會等方面之狀態使其難以維持良好自我照顧能力，因此僅衛政單位

提供之醫療照護資源，仍難以協助個案長期維持於穩定狀態，因此應考量結合

民間、社政及衛政等多元資源，積極介入提供以個案為中心之服務，依其需求予以

適當之處遇及支持等服務，加強關懷輔導，以降低後續難以追蹤管理等問題發生。 

再者，愛滋感染女性於疫調過程可能因子女與前任配偶居住或已出養等原因，

隱瞞公衛人員其曾生育有子女，使得公衛人員無法掌握並回溯追蹤女性感染者所

生子女之愛滋篩檢情形。因此，建議可新增透過戶政系統與愛滋個案追蹤管理系統

之資料勾稽方式，以系統方式整合個案綜合資料，強化公衛人員疫調資訊正確性，

協助公衛人員掌握每名女性個案生育子女情形，並追蹤子女愛滋篩檢，以及早予以

治療，避免愛滋發病或因愛滋死亡事件發生。 

 

結論 

透過多元預防策略，我國已成功降低母子垂直感染愛滋病毒之發生。除結合

戶政、健保等系統持續優化愛滋追蹤管理系統功能，及加強公衛人員教育訓練，

提升個案管理、伴侶服務等品質外，由近年發生特殊之案例及疫調資料顯示，仍須

擴大宣導女性愛滋篩檢之重要性，並可透過跨局處合作結合衛政、社政及民間

資源，針對社會弱勢及需要處遇服務之女性感染者，提供就醫、就業、生育關懷、

急難救助等多元化及整合式的個案服務，同時結合民間團體與醫療體系，使女性

感染者穩定就醫服藥，控制體內病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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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推動愛滋快速檢驗政策歷程及現況與 

愛滋檢驗工具未來發展之趨勢 

 

邱珠敏 1＊、蘇星瑈 1、蔡宜臻 1、詹珮君 1、 

廖郁昕 2、楊志元 2、李佳琪 1 

 

摘要 

因應國際愛滋防治策略趨勢及愛滋快速檢驗技術之進展，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以下簡稱WHO）及國際相關文獻指引與報告，以及「衛生福利部愛滋病防治及

感染者權益保障會會議」及「2030 年消除愛滋第一期計畫審議會議」會議決議，

據以制訂臺灣愛滋防治及檢驗政策及策略。 

本文章就臺灣推動愛滋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以下簡稱 HIV）

快速檢驗政策歷程及現況與國際 HIV 檢驗政策及檢驗作業流程趨勢及實證研究詳

實闡述，並深入剖析 HIV 檢驗方法及工具。近年政府積極推動及執行各項 HIV防

治計畫與措施，擴大推廣國內 HIV快速檢驗方法或工具之運用，以縮短 HIV檢驗

空窗期、加速確診時效。各項防治策略及作為與執行之措施，包括：推動臺灣 HIV

檢驗及諮詢服務政策、策略及諮詢服務作業及流程之規範；強化跨部會協調及合作

共同推動，以擴展 HIV 快速檢驗執行範圍；強化與專業醫學會連結及合作，提升

醫事人員 HIV檢驗專業知能；加速醫療體系及公衛體系 HIV檢驗時效（包括：推

動一站式愛滋匿名快速篩檢計畫、醫事機構醫療品質提升計畫、加速公衛端 HIV

檢驗確診時效作業方案等）；將 HIV 快速檢驗方法納入健保給付項目等，有效提升

HIV檢驗確診之時效。 

 

關鍵字：愛滋防治政策、HIV抗原／抗體複合型檢驗、抗體免疫層析檢驗法、HIV

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愛滋確診時效 

 

前言 

WHO 提倡 HIV 定點檢驗照護(Point of Care, POC)模式，係指使用新式快速檢

驗方法，搭配轉介流程，致力於同次就診檢驗，即讓民眾知道 HIV 診斷結果，以

減少民眾於 HIV 初步檢驗陽性後等待確認檢驗結果之時間及所花費交通往返時程

等，進而加速確診陽性個案銜接醫療照護體系時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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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國際 POC 之推廣及順應檢驗技術及工具發展之趨勢，WHO 等國際衛

生組織與美國疾病管制中心（以下簡稱美國 CDC）及先進國家相繼公布其檢驗指

引及流程，我國亦積極導入新式 HIV 診斷檢驗工具，並制訂我國 HIV 檢驗及諮詢

服務政策及作業流程規範，以提升檢驗品質與確診時效。然而新式 HIV 檢驗方法

或工具，引進國內的時間尚短，為促使更多人了解其優點及好處，並廣為週知，爰

撰寫本文章，期以提升相關單位及社會大眾對於 HIV 快速檢驗重要性之認知，並

了解我國推動 HIV 快速檢驗之歴程與實行現況，宣達彰顯其重要意涵與精神。 

 

材料及方法 

使用 PubMed、Medline、The BMJ Journals、Science Direct online 等資料庫進

行文獻搜尋，年份區間為 2010–2021 年，關鍵字包含：HIV testing/screening、HIV 

Laboratory algorithms、HIV Point-of-care 等，並至 WHO 及相關國家疾病管制官方

網站搜尋。蒐集之國際與國內相關指引與文獻包括：WHO、美、英及日本等先進

國家 HIV 檢驗政策作業流程及工具之應用及相關實證研究，以及 2019 年疾管署研

究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以下簡稱疾管署研檢中心）「現行 HIV 感染篩檢流程檢

驗及評估」研究計畫、愛滋防治工作手冊等資料，綜整歸納研析而成。 

 

結果 

茲分別就國際HIV檢驗政策及檢驗作業流程趨勢及實證研究，及臺灣推動HIV

快速檢驗政策歷程與現況等 2 大構面，分述論之： 

一、 國際 HIV 檢驗政策及檢驗作業流程之趨勢及實證研究 

WHO 提出 HIV 檢驗作業流程之建議，應包含初步檢驗及確認檢驗，且

採行 3 種檢驗方法之組合式檢驗（如：實驗室上機之 HIV 抗原／抗體複合型

初步檢驗［以下簡稱 Combo Test］陽性後，再進行抗體確認檢驗及 HIV 分子

生物學核酸檢測［Nucleic Acid Testing，以下簡稱 NAT］進行綜合研判），不宜

僅依據單一檢驗方法，以確保受檢者均能得到正確 HIV 診斷結果，避免偽

陽性致受檢者接受不必要的抗病毒藥物治療；或偽陰性結果導致未能及時

發現潛在感染者，而錯失就醫治療時機[3]。此外，正式提出基於西方墨點法

（Western Blot，以下簡稱 WB）確診時間較長，檢驗結果與最終診斷狀況常

出現檢驗結果未確定或難以解釋而需重新檢驗之缺點，WHO 於 2019 年強烈

建議各國淘汰WB，改以抗體免疫層析檢驗法（Immunochromatographic assays，

以下簡稱 ICT）或其他敏感度較高之快速診斷方法進行 HIV 確認檢驗，可將

確診時間由 4–6 週縮短至 1–2 週[4]，加速感染者確診時效，以及時銜接治療。 

查包含美、英等國際先進國家 HIV 檢驗政策及流程，皆採用 Combo Test

進行初步檢驗，並將 ICT 及 NAT 納入確認檢驗流程。初步檢驗陽性後，進行

ICT；當 ICT 結果為陰性或未確定時，再進行 NAT，以及早發現 HIV 急性

初期感染個案（屬 HIV 病毒量高且具高度傳染力）。日本則於 2020 年將 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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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HIV 確認檢驗流程移除，調整為 combo 陽性後，即同步進行 ICT 及 NAT

確認檢驗[5–8]。 

有關 HIV 檢驗方法，可分為「初步檢驗」及「確認檢驗」，凡經 HIV 初步

檢驗陽性者，須接續執行確認檢驗。茲依據國、內外文獻資料之實證研究，就

國際間一致建議使用的 3 種 HIV 檢驗方法（如表一）[3–11]，分述如下： 

(一) HIV Combo Test 初步檢驗： 

分為 Combo 快速初步檢驗及 Combo 實驗室上機之初步檢驗，可

同時檢驗 HIV-1 p24 抗原(Ag)及 HIV-1/2 抗體(Ab)。於 HIV 感染初期

體內抗體尚未產生時，檢驗血液中的 p24 抗原，可早期發現 HIV 急性

初期感染個案。相較於傳統僅檢測抗體之初步檢驗，如：「酵素聯結免疫

吸附分析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以下簡稱 EIA）或

「顆粒凝集法」（Particle-Agglutination Method，以下簡稱 PA），Combo 

Test 之空窗期較短，最短空窗期可提早 1 週偵測出早期感染體內的 HIV

抗原，最長空窗期則可提早約 6 週，且為現今國際間建議優先使用之初步

檢驗方法。國際文獻指出，採用 HIV 抗體初步檢驗方法僅能檢測出 20%–

37% 急性初期感染個案，而 Combo Test 則可檢測出 62%–83%急性初期

感染個案，可及早發現 HIV 感染個案，減少檢驗空窗期所致之偽陰性

結果或未能及時確診之情形，降低潛在感染個案漏失風險[5]。 

有關 Combo 快速初步檢驗，即一般所稱「快篩」，適用於匿名檢驗、

外展檢驗或其他特殊緊急狀況使用（如因故未接受產前 HIV 檢查之臨產

婦），約 20 分鐘可判讀初步檢驗結果，並可區分抗原或抗體陽性，空窗

期為 3–12 週。Combo 實驗室上機初步檢驗則是採用實驗室儀器上機檢驗

並判讀檢驗結果，即一般所稱「初篩」，空窗期為 3–6 週。而使用指尖血

進行之 Combo 快速初步檢驗，相較於使用全血或血清進行之 Combo

實驗室上機之初步檢驗，可能有數天空窗期延遲的原因，依據研究文獻

指出，可能與血清轉化之敏感性(seroconversion sensitivity)有關[12] 。 

(二) HIV 確認檢驗：包括 ICT 及 NAT： 

1. ICT：可同時檢測 HIV-1 及 HIV-2 抗體(Ab)，操作簡便，僅需 30 分鐘

即可完成檢驗，並採用電腦自動判讀檢驗結果，可大幅減少人工肉眼

判讀誤差，準確度較 WB 高，可簡化檢驗作業流程並加速確診時效。

2017 年 ICT 於國內取得許可證。ICT 為目前國際公認且普遍使用之 HIV

抗體快速確認檢驗方法，加拿大研究指出 ICT 檢驗敏感度 100%、特異

度 93%，優於 WB 檢驗（敏感度 86%、特異度 90%），且可降低檢測未

確定結果，及早確診[13]。日本研究指出，ICT 敏感度 99.3%、特異度

98.5%均優於 WB（敏感度 98.6%、特異度 81.5%），且可有效降低檢驗

結果未確定及偽陰性之比率，有利於提供 HIV 快速診斷，並降低檢驗

成本[14]。另依據疾管署研檢中心 2019 年研究計畫，針對 WB 及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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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平行測試。WB 陰性或未確定之檢體中 26.9%可使用 ICT 確診為

陽性，故 ICT 確實能有效及早確診[16]，可減少因 WB 陰性或未確定需

請受檢者 3 個月後重新回診檢驗之情況。 

2. NAT：係使用聚合酶連鎖反應(PCR)技術檢驗血液（血漿）中的 HIV

病毒核酸，為目前準確度最高且空窗期最短的檢驗方法，空窗期約為

2 週（約 10–33）天。另為加速診斷後銜接治療，國內已引進 HIV 新式

快速病毒量檢驗法，並於 2018 年國內取得許可證，僅需 90 分鐘即可

完成檢驗。美國 CDC 指出，由於急性初期感染階段無特異性之病徵而

不易發現或診斷，爰將 NAT 納入 HIV 診斷流程，以及早發現感染

個案，儘速銜接治療及公衛及時防治，降低 HIV 傳播風險[5,15]。依據

疾管署研檢中心 2019 年研究計畫，HIV Combo test 初步檢驗陽性檢體

以 ICT 進行檢測，針對檢驗結果為未確定或陰性者再進行 NAT 檢驗，

可再發現 21%由 NAT 陽性確診個案[16]。此外，HIV 確認檢驗流程

若能在 Combo test 初步檢驗陽性後，隨即同時進行 ICT 及 NAT 確認

檢驗，估計可縮短 12% HIV 確診個案之診斷時程。 

 
表一、HIV 檢驗方法一覽表 

分類 檢驗方式 檢驗標的 檢體 空窗期* 

HIV 

初步 

檢驗 

快速 

初步檢驗 

HIV 抗原／抗體複合型 

快速初步檢驗 

(HIV Combo test) 

抗原／抗體 

指尖血 

或 

靜脈血 

3–12 週 

(約 18–90 天) 

實驗室上機
之初步檢驗 

HIV 抗原/抗體複合型 

初步檢驗 

(HIV Combo test) 

抗原／抗體 靜脈血 
3–6 週 

(約 18–45 天) 

HIV 確認檢驗 

抗體免疫層析檢驗法 

(ICT) 
抗體 

靜脈血 

或 

指尖血 

4–12 週 

(約 23–90 天) 

西方墨點法 

(WB) 

＊不建議使用 

抗體 靜脈血 
4–12 週 

(約 23–90 天) 

HIV 分子生物學 

核酸檢測 

(NAT) 

病毒核酸 靜脈血 
約 2 週 

(約 10–33 天) 

*HIV 檢驗空窗期之長短會因使用不同 HIV 檢驗方法或感染者的身體狀況，如：免疫力等

因素，而有所差異。 

 

二、 臺灣推動 HIV 快速檢驗政策歷程及現況 

依據 2018 年 8 月及 2020 年 3 月「衛生福利部愛滋病防治及感染者權益

保障會」暨 2020 年 11 月「2030 年消除愛滋第一期計畫審議會議」會議決議，

政府積極推動並執行各項策略及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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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制訂臺灣 HIV 檢驗及諮詢服務政策及策略，據以推動執行相關計畫 

依據前述文獻指引及會議決議，並考量國內公衛及臨床執行實務，訂

定臺灣 HIV 檢驗及諮詢服務政策及策略，修訂重點包括：初步檢驗優先

選用 Combo test 初步檢驗、Combo test 快篩陽性後逕執行確認檢驗，以及

Combo test 檢驗陽性後，優先以初步檢驗同次採檢之檢體，同步進行 ICT

及 NAT，以減少受檢民眾重複回診採檢或未及時確診情形等，完成制訂

國內 HIV 檢驗及諮詢服務作業及流程之規範[17]。 

(二) 強化跨部會協調及合作共同推動，擴展 HIV 快速確診施行範圍  

疾管署函請相關部會與單位，請其於權管業務辦理 HIV 檢驗項目時，

納入 Combo test 檢驗方法，並選擇使用 HIV 快速確認檢驗法或委託具

快速檢驗方法之合格代檢機構，以加速 HIV 確診時效。 

(三) 加速醫療體系 HIV 檢驗時效 

1. 強化與專業醫學會連結及合作，提升專業醫事人員 HIV 檢驗專業知能  

持續透過與相關專業學會合作，推廣快速檢驗方法及工具，包括：

請醫事檢驗學會將 Combo test、ICT 及新式分子核酸快速病毒量檢驗法

等，列入能力試驗項目。與愛滋病學會、家庭醫學醫學會、婦產科醫學

會、泌尿科醫學會等專業學會合作，共同辦理研討會及教育訓練，提升

專業醫事人員 HIV 檢驗專業知識及技能。 

2. 推動「一站式愛滋匿名快速篩檢計畫」（以下簡稱一站式匿篩計畫）

導入新式快速檢驗工具，加速確診時效 

為加速確診時效，自 2019 年起推動一站式匿篩計畫，導入新式

快速檢驗工具，陸續於 13 家一站式匿篩醫院導入 Combo Test、ICT 及

Xpert 快速病毒量檢驗法。以前揭醫療院所登錄於疾管署「匿名諮詢網

資料管理入口」平台進行分析，資料分析結果顯示，一站式匿篩計畫

之初步檢驗至確診通報平均天數，由 2018 年 13 日縮短至 2021 年達

1 日。 

3. 推動「醫事機構醫療品質提升計畫」（以下簡稱愛滋指定醫事機構品質

計畫），導入快速檢驗法 

為促使愛滋指定醫療院所提供 HIV 快速檢驗服務，2021 年透過

「愛滋指定醫事機構品質計畫」，制訂初步檢驗陽性至確認檢驗與治療

之指標，以導入 ICT，並請醫療院所以同一管血或同次採檢作業進行

檢驗，對於初步檢驗陽性檢體接續執行 ICT 及 NAT，並主動聯繫初步

檢驗陽性個案儘速回診，以轉介連結提供醫療照護。以醫療院所自動介

接上傳至疾管署「疑似愛滋感染者檢驗資料資料庫」資料分析結果

顯示，前揭愛滋指定醫院之初步檢驗陽性個案確診通報時效，2021 年

相較於 2020 年，平均天數由 12.5 日大幅縮短為 4.3 日，中位數由 5 日

縮短至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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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加速推動公衛體系 HIV 檢驗時效 

自 2019 年 11 月起，疾管署研檢中心協助地方衛生局之初步檢驗

陽性公衛防疫檢體，率先全面採用 ICT 取代原有的 WB。另為加速公衛

端 HIV 初篩陽性個案確診時效，並落實防疫檢驗在地化政策，疾管署自

2020 年起積極推動「加速公衛端 HIV 確認檢驗時效方案」。截至 2021 年

12 月，全國已有 6 縣市衛生局於所屬檢驗部門完成導入 ICT，其餘縣巿

則以委外代檢或規劃委託外部單位執行 ICT，以協助轄內公衛端或非愛滋

指定醫療院所執行 HIV 確認檢驗，未來公衛端亦將逐步全面導入 ICT 於

HIV 檢驗流程。 

(五) 推動 HIV Combo Test、ICT 及 NAT 等檢驗方法，納入健保給付項目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於 2021 年 10 月

公告，修訂及新增 HIV 相關檢驗之診療項目，包括：修訂 HIV Combo test

診療項目，刪除限器官移植患者使用之規範；新增 ICT 診療項目；修訂

NAT 診療項目，增列於感染診斷或治療監測任一情境均可使用；修訂

核糖核酸類定量擴增試驗，增列若執行 HIV 核酸檢測以 NAT 申報。前揭

事項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18]；並將於 1 年後檢討刪除 EIA/PA

及 WB。 

由於 HIV 感染大多無症狀，唯有定期接受 HIV 檢驗，早期發現、

及時銜接治療，為 HIV 防治之關鍵。相較於以往僅以 WB 抗體確認檢驗

作為 HIV 確診依據，可能錯失潛在感染個案早期發現之機會，以致感染

者未能及時確診並接受治療，後續因發病所致延遲診斷情形或伺機性

感染的治療，將大幅增加醫療費用支出。而將 HIV 快速檢驗方法納入

健保給付，將可提升醫療端之 HIV 確診時效，以利及早發現 HIV 個案，

及早診斷及治療，降低傳播風險，並減少後續因發病所致醫療費用支出

[19]。 

 

討論及建議 

以往國內 HIV 初步檢驗方法以 EIA/PA 等抗體初步檢驗方法居多，確認檢驗

方法則以 WB 為主，整體檢驗作業流程，大多執行至 WB 為止，未接續執行 NAT。

然而 WB 有其使用限制，包括：空窗期較長、易有偽陰性或未確定結果、需人工

判讀檢驗結果，有時結果難以判讀等諸多缺點，因此可能錯失 HIV 急性初期感染

個案，使原本應及早被診斷之潛在感染個案，於該次檢驗流程未能及時檢出，可能

等到發病出現嚴重伺機性感染症狀就醫才被診斷出來，以致延遲診斷及治療，增加

發生併發症之風險。而 ICT 可減少人工肉眼判讀之誤差，準確度較高，可簡化 HIV

檢驗作業流程並加速確診時效。 

而 NAT 於 HIV 檢驗流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即便使用準確度較高的 ICT，

部分感染者可能屬於體內抗體尚未生成之急性初期感染階段，僅用 ICT 做為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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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工具，仍有抗體檢驗空窗期所致偽陰性，可能遺漏部分急性初期感染個案，

故仍需併同進行 NAT 檢驗，因 NAT 可於感染約 2 週（約 10–33 天）後開始檢測出

HIV 病毒核酸，因此 HIV 確認檢驗流程需依據 ICT 及 NAT 檢驗結果綜合研判，

方可快速且確實發現感染者，以儘速提供介入防疫措施以阻斷傳播。 

此外，在推動改變醫療體系之 HIV 檢驗工具方面，前揭所提之檢驗雖已可由

健保申報給付，然就實務現況而言，依據醫事檢驗學會 Combo test 能力試驗資料、

健保署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資料，以及疾管署傳染病認可檢驗機構等相關資料進行

交叉比對，結果顯示 Combo test 使用比率約達 8 成，但仍有部分非愛滋指定醫事

機構及檢驗所等，仍使用 EIA/PA 或 WB 等傳統檢驗方法。故未來需強化推廣與

輔導其轉換檢驗方式，並增加 HIV 檢驗方法之認可實驗室家數，以提升檢驗品質

並符合實務之需求。此外，依實務現況而言，健保尚未給付之範圍，如民眾自費

健檢之 HIV 檢驗等，亦是未來須克服之障礙及困難，也是須賡續努力推動之方向。 

就 HIV 檢驗方法及工具未來趨勢而言，未來將討論移除 EIA/PA 或 WB 等

傳統檢驗方法之健保給付，對於促使國內醫事機構導入快速檢驗方法之涵蓋家數，

以及 HIV 檢驗工具之轉換使用，具關鍵性影響。預估 Combo test 將取代 EIA/PA 等

傳統抗體初步檢驗工具，ICT 及 NAT 亦將取代 WB 成為 HIV 確認檢驗之主流。 

我國 HIV 新確診通報感染人數於 2018–2020 年持續下降，2020 年 HIV 防治

成效指標達成 90–93–95（即 90%感染者知道自己感染 HIV、93%感染者服藥治療、

95%接受治療之感染者體內病毒量受到控制）[20]，優於全球平均 84–87–90[21]。

在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國 HIV 防治漸收成效，其中第 1 個 95%指標與 HIV 檢驗

執行成效息息相關，除需持續鼓勵民眾踴躍接受 HIV 檢驗，了解自身健康狀況，

亦需透過導入空窗期短、準確度高且快速之檢驗工具，及早找出潛在感染者，並

依據 HIV 檢驗結果提供其合適的衛教諮詢服務，主動協助轉介至醫療照護及預防

服務等策略，降低 HIV 傳播風險，以提升防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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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世界愛滋病日—Equalize（平等） 

 
陳玟妤* 

 

世界愛滋病日核心精神為提醒社會大眾對愛滋防治的重視，世界衛生組織

每年檢視愛滋疫情現況，訂定不同主題及策劃具體行動，2022 年世界愛滋病日

主題為「Equalize（平等）」，呼籲全球積極行動消弭不平等以達成消除愛滋的目標，

行動方案包括以人為中心之愛滋預防、篩檢及治療服務，提高可近性、品質與適切

性，使每個人都能接受到所需的服務；推動法律、政策之改革，以減少感染者及

重點人群所面臨之污名或阻礙；確保愛滋預防衛教宣導、篩檢及治療之普及，以利

有需求之民眾可在社區中平等地獲得最佳的服務，並透過社群發現所面臨不平等

的狀況，藉此推動相關措施以解決不平等之問題。 

我國在公私部門共同努力下，每年新增通報愛滋感染者自 2018 年起呈下降

趨勢，2022 年截至 9 月新增通報感染人數為 796 人，相較 2021 年同期下降 16%。

且 2021 年愛滋防治成效指標達成 90–94–95（即 90%的感染者知道自身愛滋感染

狀態、94%的感染者已服藥、95%服藥的感染者達到病毒量測不到），優於全球

平均 85–88–92。我國持續精進愛滋防治政策，使每個人都能獲得相應防治資源及

消弭資訊落差，具體作為包括結合相關部會與民間團體透過多元管道進行衛教

宣導、擴大公費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服務、透過多元性別族群之社群網絡

推廣健康訊息與提供篩檢諮詢服務、擴大愛滋自我篩檢提供之便利性及普及性、與

相關醫學會合作透過性健康友善門診，提供性病患者及其伴侶整合式篩檢與預防

服務、匿名篩檢醫事機構導入定點快速檢驗「Point-of-care」之核心概念，提高

民眾篩檢至確認檢驗服務之時效性、提高指定醫院、診所及指定藥局服務之可近

性，同時因應 COVID-19 疫情，提供視訊診療服務，使感染者就醫服藥不中斷、

透過公衛、醫療與民間團體之處遇資源，合作提供感染者個人化的處遇服務，弭平

健康不平等之困境，以減少災難性損失。 

我國將持推動衛教宣導、擴大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服務、發展多元篩檢

及精進個案管理與伴侶服務，建構友善環境，朝 2030 年消除愛滋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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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概要： 

全球COVID-19疫情近1週略升，BA.5變異株仍為全球主流株且持續變異，其

衍生株BQ.1與BA.2之衍生株BA.2.75及XBB等變異株占比持續增加，且於部分國家

造成新一波疫情，持續密切監測國際間病毒株之演變與流行。國內COVID-19新增

病例數持續下降，已低於前一波低點，惟中重症病例數降幅緩慢，呼籲高風險族群

接種疫苗及做好個人防護，若出現警示徵兆者儘早就醫。 

國內類流感門急診就診人次上升後近2週下降，惟時序入冬，實驗室監測資料

顯示多種呼吸道病毒於社區流行，其中流感病毒以A型H3N2為主，呼籲民眾於

進入流感高峰期前及早接種流感疫苗，如出現類流感症狀應儘速就醫及在家休息。 

美國新增1例H3N2v新型A型流感，WHO（世界衛生組織）預期仍會出現人

類病例，惟人傳人風險低。 

 

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一) 國際疫情 

1. 全球疫情近一週略升，截至 11/14，全球累計 631,557,382 例確診，分布

於 201 個國家／地區，其中 6,607,195 例死亡(CFR：1.1%)；近 7 日平

均新增病例數依序以日本、韓國、美國、德國及義大利為多。 

2. 西太平洋：趨勢上升。日本、韓國、澳洲上升，香港、馬來西亞、紐西

蘭、菲律賓持平，新加坡、越南趨緩；中國大陸本土疫情上升，多地

報告疫情；近 1 週新增本土感染者數以廣東、河南、重慶、內蒙古及

新疆為多，均呈上升或處高峰；各地疫情呈多點散發，社區傳播風險高。 

3. 歐洲：近 1 週略升，惟整體住院數/住 ICU 數持平或下降，德國、義大

利、法國、英國持平或趨緩；BQ.1 變異株佔比升至 18.1%，法國、

冰島、愛爾蘭、西班牙、比利時等佔比超過 2 成。 

4. 美洲：趨勢上升。美國及加拿大持平，加勒比地區、中南美洲巴西、

智利、祕魯等部分國家上升。美國 BQ.1 及 BQ.1.1 佔比持續上升至

44.2%，當局宣布延長 COVID-19 公衛緊急狀態。 

5. 東南亞：趨勢上升。印尼上升，已達前波夏季疫情高峰，當局表示疫情

上升與 BA.2.75、 XBB、 BQ.1 等變異株傳播有關；印度趨緩，泰國

略升。  

6. 東地中海：趨勢趨緩。近期新增病例以卡達、巴林為多。 

7. 非洲：趨勢持平。近期新增病例以南非、模里西斯為多，其中南非上升。 

(二) 國內疫情 

全國新增病例數持續下降，且低於前一波低點；隨入境人數開放，

持續觀察變異株檢出情形及嚴重度變化；因 COVID-19、流感及呼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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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病毒等其他秋冬好發之呼吸道病毒同時流行，提醒高風險族群注意；

另 COVID-19 中重度病例數降幅緩慢，持續加強長者等高風險族群疫苗

接種與及早用藥。自 2020 年迄 2022 年 11/14，新型冠狀病毒累計 8,069,442

例確定病例，其中 8,032,365 例本土病例、37,023 例境外移入；確定病例

中 13,645 例死亡。 

1. 境外移入病例：新增 605 例，近 2 週病例數相當。2022 年起累計檢出

Omicron 亞型變異株 2,885 例，其中 1,226 例 BA.5、1,028 例 BA.2.X、

85 例 BA.4、68 例 BA.2.75、19 例 BA.4.6、9 例 XBB（新加坡 3 例，

印尼、泰國各 2 例，香港、印度、泰國各 1 例）、6 例 BQ.1（德國 2

例，加拿大、美國、英國、荷蘭各 1 例）、4 例 BF.7（美國 2 例，法國、

荷蘭各 1 例）。 

2. 本土病例：新增 321,934 例，病例數持續下降，個案居住縣市前 3 名為

新北市、高雄市及臺中市，本土中重症病例比例為 0.45%。自 2022 年

7 月起 Omicron BA.5 陽性佔比持續上升，現為主流株，另檢出變異株

2 例 BQ.1、XBB 及 BF.7 各 1 例。 

3. 敦睦艦隊（磐石艦）群聚：累計 36 例磐石艦人員。 

4. 航空器感染群聚：累計 3 例機組員，研判在飛機上受已發病個案感染。 

5. 不明：累計 1 例無症狀個案，離境前自費採檢陽性後通報確診。 

6. 調查中：累計 14 例，皆為同一航空公司機組員。 

圖一、2021–2022 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定病例通報趨勢 

 

二、 流感 

(一) 國內疫情 

1.實驗室監測：依據社區合約實驗室及實驗室傳染病自動通報系統(LARS)

監測顯示副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於社區持續活動，

流感病毒檢出以 A 型 H3N2 為主。 

2.類流感門急診就診人次：自 8 月起上升後近 2 週略降，尚須觀察。 

3.流感併發重症病例：新增 1 例重症死亡病例，個案為南部 70 多歲男性；

本流感季累計 3 例，均感染 A 型 H3N2，其中 2 例死亡；近期重症通報

呈略升，惟尚處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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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近 2 個流感季類流感門急診就診人次趨勢 

(二) 國際疫情 

 

三、 猴痘 

(一) 國際疫情 

1. WHO 自 7/23 宣布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10/31 宣布經重新檢視全

球疫情狀況後仍維持，目前評估全球傳播風險為中，其中美洲區風險為

高；西太平洋區為低至中；其餘區為中。 

2. 截至 11/11 累計 109 國／地區 79,421 例確診，美洲區域（52,720 例）疫

情趨緩，歐洲區域（25,420 例）情穩定；美國報告 28,929 例占全球總

數 36.4%。目前已知 16 國報告 55 例死亡。病例中 96.9%男性；年齡中

位數 34 (IQR 29–41)；幼兒（5 歲以下）病例至少 141 例；性接觸傳染

比例約 71.3%。 

(二) 國內疫情 

無新增猴痘確定病例。我國自 2022 年 6/23 起將猴痘列為第二類法定

傳染病，迄今累計 4 例境外移入病例，分別自美國（3 例）及德國（1

例）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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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型 A 型流感 

美國 11/4 公布新墨西哥州新增 1 例感染 H3N2v 病例，患者未滿 18 歲且

已逐漸康復，發病前曾接觸豬隻，目前無人際傳播跡象；該國今年累計 5 例

H3N2v；WHO 預期仍會出現人類病例，惟人傳人風險低。 

 

五、 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 
全球 

第三級警告
(Warning) 

避免至當地所
有非必要旅遊 

2022/1/25 

新型 

A 型流感 

中
國
大
陸 

浙江、廣東、安徽、福建、
湖南、山東、江蘇、貴州、
廣西、河南、重慶市、    
四川、江西、湖北、山西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22/3/9 

印度、奈及利亞、俄羅斯、 
柬埔寨、寮國、中國大陸其他
省市，不含港澳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8/13 

登革熱 

東南亞地區 9 個國家： 

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菲律賓、寮國、越南、 

柬埔寨、緬甸 
南亞地區 3 個國家：斯里蘭卡、
馬爾地夫、印度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0/7/30 

麻疹 

亞洲 4 國：中國大陸、菲律賓、
越南、印度 

非洲 3 國：剛果民主共和國、 
奈及利亞、幾內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7/9 

中東呼吸症
候群冠狀病
毒感染症 

(MERS-CoV) 

沙烏地阿拉伯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5/6/9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4/9 

小兒麻痺症 巴基斯坦、阿富汗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0/11/6 

茲卡病毒 

感染症 

亞洲 6 國、美洲 14 國／屬地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21/7/13 

亞洲 6 國、美洲 35 國／屬地、 

非洲 13 國、大洋洲 13 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7/13 

拉薩熱 奈及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12/30 

備註：更新處以粗體字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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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格) 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黃熱病 奈及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4/9 

霍亂 葉門、索馬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8/15 

白喉 葉門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11/6 

伊波拉病毒
感染 

葉門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11/6 

剛果民主共和國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8/5/15 

德國麻疹 幾內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1/2/26 

屈公病 中國大陸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11/6 

備註：更新處以粗體字呈現。 


